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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 

（对终止挂牌异议股东所持股份实施回购的补充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深圳市丰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925317331 

承诺主体名称 叶文学、深圳市利得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其他  

承诺来源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终止挂牌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增减持承诺         √其他承诺 回购股份 

承诺开始日期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之日 

承诺有效期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 1 个月

内 

承诺履行期限 
相关异议股东按照本承诺要求提出回购请求之日起至回购

责任履行完毕之日 

承诺结束日期 其他 回购责任履行完毕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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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诺事项概况 

承诺主体：叶文学、深圳市利得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叶文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利得来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承诺内容：叶文学、深圳市利得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一个月内，对截至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

异议股东林俊、康绳祖、韩希民、王方洋、虞贤明持股的公司股票按照以下方

式继续实施回购： 

1、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 

回购数量以公司审议终止挂牌事项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股权

登记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记载的持股数

量为准；股东林俊、康绳祖、韩希民的回购价格为 1.8 元/股；股东王方洋、

虞贤明各持有公司股票 100股，其中股东王方洋未提供是否要求回购的书面说

明，股东虞贤明通过电话、短信、快递等均未能联系上，继续以不低于成本价

的价格对股东王方洋、虞贤明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2.回购申请提交方式： 

申请回购有效期为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 1

个月内，股东林俊、康绳祖、韩希民、王方洋、虞贤明需要在回购有效期限内，

将回购书面申请材料（包括股东名称/姓名、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证券

账户号码、股份数量、取得该部分股份的交易流水单（需加盖证券公司营业部

公章）、有效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亲自送达或通过快递寄送至公司（以快递

签收时间为准），并同时发送电子邮件。公司指定电子邮件收件地址为：

182255333@qq.com。如异议股东未在上述有效期内向公司送达或快递股份回购

申请书，则视为其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份。前述有效期届满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不再承担上述回购义务。 

3.争议调解机制： 

若因上述问题产生任何纠纷或争议，公司、股东及相关方应当先行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有权直接向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异议股东的保护措施具有时效性，因此公司董事会郑重提示本承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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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的异议股东，请密切关注公司披露的公告，并及时联系沟通相关事宜。 

以下为公司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翠婷 

联系电话：0755-2972675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 175号 

电子邮箱：182255333@qq.com 

 

三、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公司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为充分保障

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做出上述补充承诺。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书》 

 

 

 

 

深圳市丰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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